
人大釋法釐清真誠效忠
梁愛詩：規範依法宣誓形式 違者須承擔後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

次會議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

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受委員

長會議委託，全國人大常委會法

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作了

關於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

解釋草案的說明，介紹了香港基

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立法含意和

所包含的法律原則。香港基本法

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昨日接受訪

問時透露，釋法後將清晰規定何

謂依法宣誓，何謂擁護，何謂效

忠，包括宣誓時要真誠、願意遵

守及同意誓詞，如有人用任何方

式表達無誠意的宣誓，或不願意

遵守誓詞，應視為無效宣誓，及

說明不依法宣誓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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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十二屆全國
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昨日審議關於香港基
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草案，新華社及中央電
視台昨晚報道指，出席會議者均指，立法會少數
「候任議員」故意違反宣誓要求，公開宣揚「港
獨」，是在公然挑戰香港基本法，衝擊「一國兩
制」的原則底線，對國家主權、安全造成了嚴重
威脅，中央不能坐視不管。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
十分及時、非常必要，可以維護香港基本法權
威，及保持香港大局的穩定。

譴責宣誓播「獨」辱國辱族
新華社昨日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

議分組審議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解釋草案。
報道指，出席會議的常委會組成人員和列席會議
的全國人大各專門委員會成員、各省（區、市）
人大常委會負責人、全國人大代表普遍認為，對

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作出解釋十分及時、非
常必要。央視於昨晚7時的新聞聯播中亦報道了
有關消息。
報道指，近年來，香港社會出現了一股「港

獨」思潮，一些人打出「港獨」旗號，成立「港
獨」組織，甚至進行非法暴力活動。在不久前進
行的香港特區第六屆立法會議員就職宣誓儀式
上，少數「候任議員」故意違反宣誓要求，公開
宣揚「港獨」，侮辱國家和民族，被裁定宣誓無
效後，仍然強闖立法會，致使立法會無法正常開
會。
有關人等的言行，公然挑戰香港基本法，阻礙

了香港特區政權機構的正常運作，破壞了香港的
法治，衝擊了「一國兩制」的原則底線，對國家
主權、安全造成了嚴重威脅。這類狀況持續下
去，必然損害香港特區廣大居民的切身利益和國
家發展利益，中央不能坐視不管。全國人大常委

會及時作出法律解釋，是依法行使憲法和香港基
本法賦予的職權，符合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建
議是次常委會會議審議通過。

澄清模糊認識捍基本法權威
與會人員一致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所做的法

律解釋與香港基本法具有同等效力，解釋草案闡
明的就職宣誓規定的立法含義和法律原則，有利
於澄清香港社會的模糊認識，是維護香港基本法
權威、保持香港大局穩定的需要，香港特區的行
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都必須一體遵循。
與會人員還對解釋草案的具體內容進行了充分

討論。
根據央視的片段，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

員喬曉陽，列席會議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廖
長江、陳振彬等均在會上發言。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全國人
大常務委員會正審議
香港基本法第104條
的解釋草案，香港大
律師公會主席譚允芝
昨日指出，她相信全
國人大常委會完全明
白港人對釋法的憂
慮，不會動輒釋法，
惟「青年新政」梁頌

恆、游蕙禎兩人，利用法律賦予的自由，很不
必要地踩到國家安全、領土完整這些重要的底
線，令中央覺得不可以這樣下去，故「長痛不
如短痛」，而是次釋法倘能令香港法律更清
楚，未必是一件不好的事。

主動釋法「長痛不如短痛」
譚允芝昨日在出席一個大學法律講座時表

示，她相信全國人大常委會完全明白港人的憂
慮，不會動輒釋法，但梁頌恆、游蕙禎兩人的
做法「很小學雞」，令中央覺得不可以這樣下
去，釋法是想「長痛不如短痛」，「如果你
（梁游）踩到這麼重要，國家安全、領土完整
這些底線的時候，我覺得是不必要地踩，很不
必要，很『小學雞』去做這些動作，為了什麼
他們自己知道。」
她續說，全國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是對近
期香港情況的一種反應。倘有人利用法律賦予
的自由、要踩到「最底的底線」，中央就會有
釋法這個反應，「其實這是一個反應來的，因
為你要用法律給你的自由，喜歡用無限去擴
大，要踩到最底的底線時，就有這個反應，我
覺得這個似乎亦是人大想做的事。」

法律更清楚 未必非好事
譚允芝認為，倘釋法可令香港法律更清楚
的話，未必是一件不好的事。譚允芝以九龍

西立法會議員劉小麗首次宣誓慢讀誓詞被指
無效為例指出，「好像劉小麗，一個一個字
（宣誓）為什麼不可以，為何你不說清楚停
頓一秒可以，還是兩秒不可以，如果她非要
覺得法律應說清楚，人家現在就和你說清
楚。如果（釋法）令香港法律更清楚，其實
未必是一個不好的事情，因為相信未來仍會
發生這些問題。」
被問及反對派中人人宣稱全國人大常委會釋

法，將會影響涉及是次宣誓風波官司判決、衝
擊香港法治云云，譚允芝認為，目前「宣誓風
波」訴訟的爭議點不在於有關人等的宣誓是否
合格，而是在於「法權」問題，即立法會主席
是否有權准許議員作第二次宣誓，及法院對於
立法會主席裁決的權力的問題，故相信不會影
響法庭判決，「如人大對香港基本法一百零四
條釋法，是討論什麼誓言才合格及誓言背後要
求的意義，對目前區慶祥法官的審訊可能不會
有直接影響。」

一一、、香港基本法第香港基本法第104104條條

的有關規定的有關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
官官、、主要官員主要官員、、行政會議行政會議
成員成員、、立法會議員立法會議員、、各級各級
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
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
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效忠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區。。

二二、、釋法涉及的範圍釋法涉及的範圍

■■宣誓方式宣誓方式

■■真誠真誠、、願意遵守及同意誓詞願意遵守及同意誓詞

■■沒有誠意宣誓沒有誠意宣誓，，不應視為有效宣誓不應視為有效宣誓

■■監誓人職責及權力監誓人職責及權力

■■決定宣誓是否有效的權力決定宣誓是否有效的權力

■■後果後果

■■不依法宣誓會喪失資格不依法宣誓會喪失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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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允芝：游梁踩底線 中央必出手

■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
譚允芝。

十二屆全國人大
常委會第二十

四次會議由委員長張
德江主持。同日下
午，全國人大常委會
舉行分組會議，審議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
釋草案。據悉，有關
草案將對香港基本法
第一百零四條作出權
威性解釋，通過明確
相關法律規定，澄清
香港社會對基本法所
規定的特別行政區法

定公職人員宣誓效忠制度的模糊認識，為依法處理香
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選舉和宣誓中發生的問題，
提供有力指引和明確方向。

清晰闡明宣誓無誠意即無效
梁愛詩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透露，香港基本法第
一百零四條目前無說明議員不依法宣誓的後果，為免
有人不理解，全國人大常委會在釋法中，會將有關條
文講得更清晰，包括清晰規定何謂依法宣誓，包括宣
誓時要真誠，倘有人以任何方式表達無誠意的宣誓，
或不願意遵守誓詞，應視為無效宣誓，同時會確立監
誓人的職責和權力，包括誰有權去決定宣誓的效力，
和說明不依法宣誓的後果，不會有空間讓「基本法無
寫嘅，你就唔可以剝奪議員的權利」，更減少日後針
對監誓人權力的爭議。
她強調，國家有責任維護主權、國家統一及國家安
全，倘有人宣揚「港獨」而中央如不採取行動，就無
法向全國人民交代，「大家都知道『港獨』已經發展
了一段時間，他們仍然很自由地向公眾發表他們的言
論。但你在立法會、在（特區）政府架構裡，如果這
樣做，影響會更加大。……如果香港的議員可以在立
法會宣傳『港獨』，是否新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亦可
以這樣做？西藏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亦可以這樣做？如
果中央對香港不表態，點樣向西藏、點樣向新疆代表
交代？中央處事都要公平。」
被問及是次為全國人大常委會首次在司法覆核進行
期間釋法，梁愛詩解釋，他們原本以為事件可以在香
港內部解決，但倘香港法院的裁決不符合香港基本法
的立法原意，全國人大常委會其後才作出法律解釋推
翻法院的判決，「表面上否定了法庭的決定」，可能
會帶來更大的衝擊，而在聽取各方意見後，肯定是次
釋法是有必要的。

主動釋法絕非破壞香港法治
梁愛詩並不認同反對派中人聲稱，人大釋法會破壞法
治的說法。根據國家憲法第六十七條及香港基本法第一
百五十八條，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法律的解釋權，而香
港回歸19年來，人大常委會曾四次行使法律解釋權，法
院過去也曾主動提呈釋法，證明人大釋法是符合香港法
制的，而將釋法和「青年新政」兩名「候任」議員完全
違法的行為比較，「你話邊個破壞法治多啲？」
她明白有不少香港人不理解釋法，唯有盡量解釋釋
法的原因及法律的原意。

譚惠珠：提供日後遏「獨」基礎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
昨日在北京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次解釋第一百零
四條，可能會具體規範立法會議員宣誓時的形式和行
動，「能夠作出合法、有效力的宣誓，就表示他有能
力擔任、就職出任議員的資格，這是最重要的課題。
至於如果他在宣誓時用了什麼形式和行動，可能都會
有一些規範，如果不能夠作出合法和有效性的宣誓有
什麼後果亦會有一些規範。」而在釋法後，可能有基
礎去考慮如何處理「港獨」的問題。

■梁愛詩昨日透露，人大釋法
將清晰規定何謂依法宣誓，何
謂擁護，何謂效忠，包括宣誓
時要真誠等，闡明不依法宣誓
的後果。

■喬曉陽昨日出席分組會議。
央視截圖

■譚惠珠在分組會議上發言。
央視截圖

■廖長江在分組會議上發言。
央視截圖

■陳振彬在分組會議上發言。
央視截圖

■張明敏在分組會議上發言。
央視截圖


